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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111 學年度第 3 次系務會議紀錄 
 
一、時間：111 年 10 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二、地點：農藝學系 2 樓會議室(A04A-203 室) 
三、主席：莊主任 0 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溫 0 煌 
四、出席人員：莊 0 瑋、黃 0 理(出差)、侯 0 龍、廖 0 康(請假)、侯 0 日、曾 0 嘉、

郭 0 煒(請假)、曾 0 茜、許 0 嘉、柯 0 存(請假)、蔡 0 卿老師、系學

會長黃 0 泰、系學會副會長侯 0 翔 
五、主席報告： 

1. 111 學年度課程外審資料，依時程寄出給外審委員審查，感謝參與撰寫老師

完成計畫書。 
2.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徵聘專任(案)教師案，經校長核可聘任，今系務會議針

對徵人啟事公告作討論，請各位老師提出聘任專長卓見。 
3. 111 年會計年度即將關帳，請各位老師配合主計關帳作業期程辦理核銷作

業，期程如下： 
（1）12 月 12 日起，網路請購系統即停止「新增請購」功能。(可預先新增之

後所需購案因應) 
（2）12 月 12 日至 23 日期間，系統僅可對已登錄之請購案件進行「報銷及下

修金額」。 
（3）12 月 24 日起，網路請購系統線上登錄作業將全部關閉使用，特殊情形需

修改或變更者，請先洽主計室各業務承辦人員個案處理。 
4. 請老師協助宣導校園智慧財產權及性別平等，提醒同學使用正版書籍，勿

違法下載資料避免侵權；提醒同學在參與活動需注意個人安全，坐騎機車

需戴安全帽並遵守交通號誌。 
 

六、提案討論： 
提案一 
案 由：本系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徵聘專任及專案教師各一位，徵聘啟事公告擬

訂，提請討論。 
說 明： 
（一）依據本系 111 學年度第 2 次系務會議及本年 10 月 27 日簽陳校長核可函文

(附件一)辦理。 
（二）校長核可本系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徵聘專任及專案教師各 1 位，依本校規

範徵人啟事公告最少 1 個月，本聘案教師因資格條件不同，人事室建議專

任及專案徵聘啟事各訂 1 份；又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預計在 112 年度

2 月及 3 月各召開 1 次。 
（三）依 110 學年度第 8 次系務會議討論決議，廖師遺缺和專案教師蔡 0 卿老師

服務滿三年重新徵聘案同時進行，擬聘專任和專案教師各一位，將聘作物

科學相關領域專長(植物生理、遺傳育種及生物統計)教師，檢附 112 學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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度第 1 學期徵聘專任(附件二)和專案教師(附件三)徵聘啟事公告及外語能

力標準表草案(如附件四)提供討論。 
決 議：經與會委員討論後結論如下 
（一） 因應未來能配合學校及系 EMI 教學方案，應徵者以國外學歷者優先考慮。 
（二） 專任徵聘專任教師啟事，專長條件項第 3 點修正為:從事農藝與作物科學

相關研究，可開授植物生理相關課程者優先考量。 
（三） 收件截止日訂為 111 年 11 月 30 日下午 5 點前寄(送)達農藝學系。 
（四） 以上修正後，簽請校長同意後公告。 
（五） 專案教師聘案，所需授課內容尚待討論，故專案教師公告啟事待下次會議

決議。 
 
提案二 
案 由：111 學年度第二學期植物生理學及實驗課等課程安排，提請討論。 
說 明： 
（一）111 學年度第二學期廖 0 康老師屆齡退休，補遺缺者無法屆時到任。 
（二）廖老師下學期預計開設課程，大學部：植物生理學(與實驗)、植物生長與

分化；研究所：專題討論以上課程。 
決 議：植物生理學與實驗由侯 0 龍及黃 0 理兩位老師協調授課，選修課程停開

授一次，研究所專題討論課程由系主任協調系教師支援。 
 
提案三 
案 由：有關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計畫系統 ColleGo!「填答內容資訊」

系統填答案，提請討論。 
說 明： 
（一）依教務處招生組 111 年 10 月 04 日通知辦理(如附件五)。 
（二）因該系統內之問答題型較 107 年設計稍有不同，有新增亦有調整之處，為

增加學系曝光度及生源，建請各系審慎作答，並建議填寫內容經由系務會

議或相關機制討論，以代表系整體之評估，而非僅為填寫者個人之意見。 
（三）該系統尚未完成題目：2-b.說明高中生可以準備的學習方法或方向之描述、

14a.、14-b.貴系在課程領域與科目指標之百分比配置、15.貴系在加深加廣

選修課程中之課程百分比、16-a.貴系所需具備多元能力之重要程度評估、

16-b.貴系在多元能力之百分比配置、17.貴系於學習或未來生涯發展相關

之性格特質百分比、18.33 種知識領域的重視程度。(如附件六) 
決 議：委請主任先行勾選附件六之問卷題目，再 e-mail 各老師參酌及修正。 
 
提案四 
案 由：國立嘉義大學 111 年農藝學系周 0 俊先生清寒獎助學金申請審查，提請

審議。 
說 明： 
（一）依國立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周 0 俊獎助學金申請辦法辦理(附件七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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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年度計有 17 位提出申請，大二 2 位、大三 4 位、大四 5 位、碩一 1 位

(五年一貫)、碩二 4 位、碩三 1 位，彙整後如附表。 
（三）檢附獎助學金申請彙整表(附表一)及個人申請書紙本提供審閱。 
決 議： 

(一) 系主任(主席)指定參與本次會議老師皆為本獎助學金管理委員會委員。 
(二) 經討論後大二獲獎者為黃 0 威、黎 0 祐；大三獲獎者為陳 0 蓁、王 0 安；

大四獲獎者為王 0 瑄、張 0 庭以上各獲獎助金 1 萬元；碩士班獲獎者為

吳 0 莛、曾 0 廷、蔡 0 憲、吳 0 晏、張 0 明以上獲獎助金 1 萬 5 千元。

並請導師及指導教授協助督促撰寫感謝函及出席校友大會頒獎典禮，拒

繳(出席)者取消資格。 
 
 
七、臨時動議： 
 


